
 
 

國家機密之核定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

名稱 
國家機密之核定作業 

承辦

單位 
國家機密事項業務權責機關 

作業

程序

說明 

一、國家機密 

（一） 定義： 

1、 實質要件：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2、 形式要件：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

機密等級者。 

（二） 範圍： 

1、 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 

2、 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 

3、 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4、 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 

5、 外交或大陸事務。 

6、 科技或經濟事務。 

7、 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三） 等級及保密期限： 

1、 絕對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

非常重大損害之事項，保密期限不得逾 30 年。 

2、 極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重

大損害之事項，保密期限不得逾 20 年。 

3、 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之事項，保密期限不得逾 10 年。 



 
 

4、 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限不得

逾 30 年。 

二、核定權責人員 

（一） 絕對機密： 

1、 總統、行政院院長或經授權之部會級首長。 

2、 戰時，中將以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人員。 

（二） 極機密： 

1、 絕對機密核定人員及其授權主管人員。 

2、 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院長。 

3、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4、 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經

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5、 戰時，編階少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

之相關人員。 

（三） 機密： 

1、 上述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2、 中央各院之部會及同等級之行、總處等機關首長。 

3、 駐外機關首長；無駐外機關首長者，經其上級機關授

權之主管人員。 

4、 戰時，編階中校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

之相關人員。 

三、核定原則 

（一） 國家機密之核定，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 

（二） 核定國家機密，不得基於下列目的： 

1、 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2、 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 



 
 

3、 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構）之不

名譽行為。 

4、 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 

四、核定流程 

（一） 各機關之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有應屬國家機

密之事項時，應按其機密程度擬訂等級，先行採取保

密措施，並即報請核定。 

（二） 國家機密之核定，應注意其相關之準備文件、草稿等

資料有無一併核定之必要。上述資料應依其內容分別

核定不同機密等級。但與國家機密事項有合併使用或

處理之必要者，應核定為同一機密等級。 

（三） 國家機密事項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於核定前應會商

該其他機關。相關會商程序及內容，均應作成書面紀

錄附卷；機關間如對於是否核定、核定等級及應否解

密等事項發生爭議時，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無共同

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四） 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 30 日內核定，並

留存書面或電磁紀錄。核定時，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

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30 日內未核定者，原採取保

密措施之事項應即解除保密措施，依一般非機密事項

處理。 

（五） 國家機密經核定後，應明確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或

解除機密之條件。 

五、國家機密等級之標示 

（一） 直書單頁或活頁文書、照相底片及所製成之照片，於

每張左上角標示；加裝封面或封套時，並於封面或封



 
 

套左上角標示。 

（二） 橫書活頁文書，於每頁頂端標示；裝訂成冊時，應於

封面外頁及封底外面上端標示。 

（三） 錄音片（帶）、影片（帶）或其他電磁紀錄片（帶），

於本片（帶）及封套標題下或其他易於識別之處標示，

並於播放或放映開始及終結時，聲明其機密等級。 

（四） 地圖、照相圖或圖表，於每張正反面下端標示。 

（五） 物品，於明顯處或另加卡片標示。但有保管安全之虞

者，得另擇定適當位置標示。 

（六） 機密資料含有外國文字，而以外國文字標示機密等級

者，須加註中文譯名標示。 

（七） 國家機密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之標示，應以括弧

標示於機密等級之下。 

六、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時，以其中最高之

等級為機密等級。 

 

控制

重點 

一、機關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有屬國家機密之事項

時，應按機密程度擬訂等級，先採取保密措施，並即報

請核定。 

二、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於核定前應會商該其他機關，會

商程序及內容均應作成書面紀錄附卷。 

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 30 日內完成核定，並留

存書面或電磁紀錄。 

四、國家機密經核定後，應明確標示等級與保密期限或解除

條件。 

 



 
 

法令

依據 

一、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定義）、第 4~9 條（等級區分、

核定、保密措施、權責人員、涉及他機關處理）、第 11~13

條（保密期限及解密條件、國家情報來源管道之國家機

密、標示）、第 17 條（文書合併處理）。 

二、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範圍）、第 8 條（保

密措施）、第 11~13 條（書面核定、會商）、第 17 條

（標示）。 

三、 文書處理手冊第 50 條（文書合併處理）。 

 

 

  



 
 

國家機密之核定作業流程圖 

  
職掌業務有應屬國家機密之事項 

30 日內核定等級、保密期限或

解密機密之條件 

 

明確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

或解密條件 

會商其他

機關，作

成書面紀

錄附卷 

國家機密事項是否

涉及其他機關業務 

核定權責人員 

擬定機密等級，先行採取第 13 條至第

26 條規定之保密措施，並即報請核定 

 
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 

傳遞、監印、封發、保管、歸檔、檔案管理

（同「國家機密資訊之維護作業流程」） 

承辦人員、檔管人員 

解除保密措施，依一般非機密

事項處理 

承辦人員 

是 

否 

否 是 


